
 

 

校党政发〔2016〕18号 

 

中共贵州师范大学委员会 贵州师范大学关于 
开展 2016 级学生集中军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

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

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

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1〕

48号）精神，根据教育部、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《普通高等学校

军事课教学大纲》（教体艺〔2007〕１号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经研究，决定对2016级学生统一进行军事训练。为做好学生集中

军训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集中军训期间，学校成立军训师。集中军训工作在军训师的

直接领导下进行，由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、实施。军训师组成如

下： 

政  委: 刘肇军 

副政委：张  春  何隆祥  胡长华 

师  长：赵守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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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师长：张  宇  祝怀利  万  平  张  丽 

参谋长：任胜洪 

军训师下设三个部： 

政治部：路言莉  路世传  李  帆  袁华高 

训练部：罗永祥  周昌艳  胡  晔  刘龙春 

后勤部：吴文先  孙克艳  尚  源  钟  琪  杜  健   

李丽华  彭伯韬 

二、训练时间 

9月4日—9月16日 

三、训练场地 

（一）宝山校区军训场地在足球场、塑胶篮球场； 

（二）白云校区军训场地在足球场、篮球场； 

（三）花溪校区军训场地在足球场和篮球场以及可以利用的

室外场地。 

四、训练目标 

以国防教育为主线，通过组织学生军训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

义、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增强组织纪律性，提高综合

素质和思想政治觉悟，激发爱国热情，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

意识，使学生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

培养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，为国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

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良好基础。 

五、军训内容 

（一）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。包括《内务条令》、《纪

律条令》、《队列条令》教育；军人队列动作训练。 

（二）战术。包括战斗类型和战斗样式、战术基本原则、单

兵战术动作。 

（三）军事地形学。包括地形对军队战斗行动的影响及地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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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基本知识等。 

（四）应急演练。包括反恐、防空、防火、防震常识及紧急

疏散演练。 

六、评优、表彰与考试工作 

本次军训将评选和表彰“军训优秀生”、“军训优秀辅导员”、

“军训优秀连队”及各种竞赛优胜集体。军训优秀生按参加训练

人数的10% 评选，军训优秀生登记表将装入学生档案，按学校有

关奖励记分，颁发荣誉证书。军训优秀辅导员（包括兼职辅导员）

按参训辅导员人数的30％评选，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奖励。 

参加军训的学生综合考试不及格者，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。 

七、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军事训练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，学生必须按规定完

成各项科目，并参加考试，做到不旷课、不迟到、不早退。无故

不参加训练者，以旷课论处，该科目以0分计算。学生要自觉遵

守各项规章制度和训练场地纪律，无特殊情况不准请假，请假一

天以上者，必须经连营报军训师批准。 

（二）各军训连在军训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做到团结紧

张、严肃活泼。要大力开展讲文明、树新风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

体活动以及创先争优活动，切实把军训工作与加强学校精神文明

建设和校风学风班风建设结合起来，充分调动学生军训的积极性、

主动性。 

（三）在军训中，结合开展内务卫生检查评比、优秀连队和

优秀军训生评选等活动，加强对学生环境知识和环境意识教育，

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集体生活习惯。 

（四）安全工作是完成军训任务的基本保证，必须贯穿军训

始终。要切实加强武器、训练器材和车辆管理。要教育学生爱护

武器装备，不得损坏和丢失，如发现损坏、丢失应立即报告，并



 4 

视情况严肃处理，损坏和丢失训练器材应照价赔偿。严格武器装

备借还制度，训练后以连为单位将武器入库，不准学生借任何理

由将武器带入宿舍或转借他人和个人手中过夜，违者必须给予处

分。在训练中严禁枪口对人和持枪开玩笑，严禁私自带弹药到训

练场和射击场，遵守射击场地的规定；参训人员严禁私带他人进

入射击场所。 

（五）严格军容风貌，训练时必须统一着装，克服自由散漫

现象。进入会场、操场、课堂等场地时，应着装整洁、仪表端正，

讲文明礼貌，遵守纪律。参训辅导员要自觉作学生的表率，坚持

到训练场地掌握训练情况。各学院负责人要认真履职，加强管理，

并协调好营团之间、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，确保军训任务的顺利

完成。 

（六）教务处、体育学院要妥善安排好集中军训期间的体育

课、体质测试及其他课程教学；教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保卫处、

白云校区管理办公室、宝山校区管理处、后勤服务集团、校医院

等职能部门要配合做好学生军训的有关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的顺

利进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 

中共贵州师范大学委员会  贵州师范大学 

      2016 年 9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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